附件2

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彩票公益金项目法律援助受理意见表
	案件名称
	
	申请时间
	

	申请人

基本信息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年 龄
	
	民 族
	

	
	身份证号
	
	家庭人均月收入
	
	家庭人口总数
	

	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
	申请人类型
	□农民工  □残疾人  □老年人  □妇女家庭权益保护  □未成年人
	申请人总数
	

	实施单位基本信息
	所属省（区、市）
	
	单位名称
	

	
	负责人姓名
	
	职 务
	
	联系电话
	

	
	实施单位类型
	□法律援助机构   □律师事务所   □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  

□高等法学院校学生社团组织  □妇联等社会团体的法律帮助中心（维权机构）

	案情简介
	案件类型
	□民事  □刑事（诉讼阶段：         ）  □行政  □刑事附带民事  □民事案件执行

	
	基本案情为：



	项目实施单位意见
	□同意受理      □不同意受理

	
	同意受理的理由：

□当事人经济状况和申请事项符合《法律援助条例》和本省（区、市）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，但当地法律援助经费确实存在困难的；

□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，但其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不属于《法律援助条例》和本省（区、市）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的,但属于《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案件类型的；

□当事人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，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，其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符合《法律援助条例》和本省（区、市）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的；

□当事人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，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，其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《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案件类型的。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，但其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当地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之外的；
□刑事案件中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五类群体。
属于“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”的受案范围，同意受理该案，指派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的             （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执业证号                 ）承办该案。

案件承办人类型：□法援机构工作人员□社会律师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□社会组织和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

不同意受理的理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审查机关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案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填表说明：

1．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作为卷宗材料的一部分由项目实施单位存档，另一份应当于当月30日前报送省级项目管理办公室，用于填报项目信息管理系统； 
2．同一案件多个共同申请人的，只填写一名主要申请人； 
3. “审查机关意见”一栏，只有在律师事务所、妇联等社会团体的法律帮助中心（维权部门）作为项目实施单位时，由所在地的市（县、区）法律援助机构审查后填写；法律援助机构等其他单位作为项目实施单位时无须填写此栏；
4.本表可扩展，但不能改变表格的结构和内容。
